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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115.01版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專案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

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本商品經合作金庫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

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合作金庫人

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消費者於購買本保險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保險商品(躉繳)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5.89%，最低2.58%；如要詳細了解其

他相關資訊，請查閱合作金庫人壽網址https://my.tcb-life.com.tw或洽免費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3-133、電子信箱(email)：

tw_service@tcb-life.com.tw、您的業務員或親至合作金庫人壽（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5樓）查詢，以保障您的權益。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

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

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參考合作金庫人壽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本保險商品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其增值回饋分享金依宣告利率變動，本保險商品之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約定

外，合作金庫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須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本商品為複利增額型壽險商品，其保單借款利率屬短期利率且具變動性，通常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保戶辦理保單借款必須支付高

於按保單預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中途解約亦可能有損失或無法獲得複利增值。

要保人投保時，招攬人員應主動出示其具備主管機關規定銷售資格之證件，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及詳細解說保險商品之內容；招攬

人員如未主動出示告知，要保人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合作金庫人壽保留最終核保通過與否之權利。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與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可能影響本險所涉稅賦(如遺產稅)課徵。

為充分了解客戶，高齡客戶(65歲以上之要保人、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之人)投保本商品者需填寫高齡投保評估量表，若評估結

果顯示其欠缺辨識不利投保權益之能力或保險商品不適合，合作金庫人壽不予承保。

本廣告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本廣告係由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規劃印製，並同意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本保險專案係由合作金庫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規劃、提供及承保，登錄於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備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之行員招攬、推介，並提供相

關業務之代收服務。

本商品及簡介由合作金庫人壽發行與製作，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銷通

路並代理其保險商品，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合作金庫人壽負責。

臺灣土地銀行保險代理部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2)2348-4100。

合 作 金 庫 人 壽

合作金庫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已登載於公司網站（https://my.tcb-life.com.tw），並於合作金庫人壽營業處所
（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5樓）提供電腦設備供公開查閱下載。

商品名稱：合作金庫人壽合利旺旺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備查文號：民國113年11月29日 合壽字第1130004560號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提供高保費折扣

，符合條件最高

可達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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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參與，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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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心愛家人

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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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末期提前給

付，協助完成生

前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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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人生不同階

段需求增加基本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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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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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實繳
保險費

基本保險金額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550,814 

1,369,570 

1,382,266 

1,395,053 

1,407,750 

1,420,447 

1,433,233 

1,445,841 

1,458,627 

1,471,234 

1,378,332 

1,379,137 

1,402,474 

1,527,029 

1,649,796 

1,822,367 

1,831,487 

726,944 

968,543 

977,485 

986,516 

995,547 

1,004,488 

1,023,712 

1,032,743 

1,041,864 

1,050,894 

1,148,625 

1,253,777 

1,374,934 

1,497,075 

1,649,796 

1,822,367 

0 

14,306 

28,841 

43,609 

58,613 

73,858 

89,346 

105,082 

121,070 

137,314 

153,817 

334,092 

545,381 

793,018 

1,083,253 

1,423,416 

1,822,099 

1,865,559 

24,813 

44,177 

67,414 

91,445 

116,285 

141,933 

168,431 

195,770 

223,997 

253,093 

515,010 

841,206 

1,243,812 

1,849,964 

2,626,345 

3,713,620 

3,8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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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A)

保單現金
價值

(解約金)
 (B)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C)

15,508 

31,555 

48,153 

65,318 

83,061 

101,381 

120,308 

139,836 

159,998 

180,781 

429,175 

764,733 

1,219,424 

1,813,690 

2,626,345 

3,713,620 

0 

1,575,627 

1,413,747 

1,449,680 

1,486,498 

1,524,035 

1,562,380 

1,601,664 

1,641,611 

1,682,624 

1,724,327 

1,893,342 

2,220,343 

2,646,286 

3,376,993 

4,276,141 

5,535,987 

5,652,711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保
單現金價值

(解約金)
(D)

742,452 

1,000,098 

1,025,638 

1,051,834 

1,078,608 

1,105,869 

1,144,020 

1,172,579 

1,201,862 

1,231,675 

1,577,800 

2,018,510 

2,594,358 

3,310,765 

4,276,141 

5,535,987 

0 

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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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別／單位：新臺幣／元）         

註1：本範例宣告利率假設僅作為試算參考，且本範例各相關數值係假設各年度之宣告利率維持不變且無其他保單變更所試

算得出，本範例各相關數值僅供參考，並非保證；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合作金庫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

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未來應以實際辦理時計算金額為準，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

內容請參詳保單條款。

註2：上表各項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

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

註3：上表所列保單年度末之保單現金價值(解約金)，係為領取祝壽保險金後之數額。

           

40歲何先生欲投保「合作金庫人壽合利旺旺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基本保險金額為新臺
幣(以下同)894,150元，表定躉繳保險費為1,005,025元，享有約0.5%高保費折扣後，實繳保險費為
1,000,000元，相關範例數值如下。

給付祝壽保險金5,652,711元

假設投保後未來每年宣告利率為2.60%不變情況下，每年之增值回饋分享金(非保證給付)選擇方式皆為以繳清保險
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增值回饋分享金    合計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A)+(C)

保單現金
價值

(解約金)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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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內容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幣別／單位：新臺幣／元）         

給付項目 內容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完全失能等級之一者並經醫

院醫師診斷確定後，合作金庫人壽按其身故當時或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分

別以「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計

算「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年度保障係數」。

三、「應繳保險費總和」。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

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

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

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合作金庫人壽僅給付一項「

完全失能保險金」。

※合作金庫人壽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

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如要保人有指定分期方式給付「身故保險金」／「完全

失能保險金」，改依保單條款第十七條約定辦理。

身故保險金或喪
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繳費期滿後，被保險人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生命末期」狀態

時，合作金庫人壽按被保險人申請提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金額給付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該項保險金最高金額以本契約當年度「身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的百分之九十及新臺幣三千萬元二者中較小者為限。

生命末期提前給
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到達「保險年齡」一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合

作金庫人壽應分別按前一保單年度末之「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

列二者之較大值，再依其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祝壽保險金

(合利旺旺)第3頁/共6頁

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且累積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若被保險人於承保當時係以標準體承保

者，於保險年齡達六十五歲(不含)前，要保人得不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依下列各款約

定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向合作金庫人壽申請增加本契約之基本保險金額：

一、於本契約第五保單週年日、第十保單週年日及第十五保單週年日時，各得增加本契約

生效當時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

二、本契約逾第五保單週年日，且於被保險人結婚後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得增加本契約生

效當時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以一次為限。

三、本契約逾第五保單週年日，且於被保險人婚生子女出生後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得依該

次婚生子女人數各增加本契約生效當時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以一次為限。

增加基本保險金
額選擇權

第五保單週年日 第十保單週年日
逾第五保單週年日

且結婚

逾第五保單週年日且

婚生子女出生
第十五保單週年日

基本保險金額

+5%
基本保險金額

+5%
基本保險金額

+5%
基本保險金額

+5%
基本保險金額

+5%

※上述三款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可分別行使，但增加後之基本保險金額不得逾本契約生效當時基本保險金額之兩倍，亦不得逾本契約

最高承保金額，且每次行使所增加之基本保險金額採無條件捨去至以萬元為單位。

※要保人為增加基本保險金額之申請時，須補繳已經過保單年度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增值回饋分享金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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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規則

繳費年期

保險期間

繳費方式

投保年齡

高保費折扣

投保金額

躉繳

至保險年齡111歲

匯款、金融機構轉帳 

0歲~80歲

1.最低保額：新臺幣4萬元

2.最高保額：

  15足歲(不含)以下：新臺幣1,200萬元

  15足歲(含)以上：新臺幣2.1億元

※其他未規範事宜，依合作金庫人壽現行各項投保規則辦理。

保費

新臺幣88萬元(含)以上

新臺幣300萬元(含)以上

新臺幣500萬元(含)以上

新臺幣1,000萬元(含)以上

保險費折扣率

0.5%

1.0%

1.5%

1.8%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

增值回饋分享金

(非保證給付)

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合作金庫人壽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之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一、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合作金庫人壽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以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下一

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

辦理。

二、現金給付

自第七保單年度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之相當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合作金庫人壽依

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

三、儲存生息

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日單利年複利方式

儲存生息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合作金庫

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如被保險人於該保單週年日保險年齡未滿十六歲者，合作金庫人壽將改以下列方式處理，不適

用上述之約定：

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日單利年複利方式儲存生息至被

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的保單週年日時，並以此累積之金額，作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

該保單週年日當日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第1-6保單年度

第7保單年度起(三擇一)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現金給付 儲存生息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選項

達16歲後

未達16歲



費率表(躉繳)

(合利旺旺)第5頁/共6頁

                        性別 
年齡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1,801 

11,790 

11,779 

11,768 

11,757 

11,746 

11,735 

11,724 

11,713 

11,702 

11,695 

11,675 

11,655 

11,635 

11,615 

11,595 

11,555 

11,535 

11,515 

11,495 

11,495 

11,483 

11,471 

11,459 

11,447 

11,435 

11,423 

11,411 

11,399 

11,387 

11,375 

11,361 

11,348 

11,334 

11,321 

11,307 

11,294 

11,280 

11,267 

11,253 

11,240 

11,470 

11,460 

11,450 

11,440 

11,430 

11,420 

11,410 

11,400 

11,390 

11,380 

11,370 

11,353 

11,336 

11,319 

11,302 

11,285 

11,268 

11,251 

11,234 

11,217 

11,200 

11,191 

11,182 

11,173 

11,164 

11,155 

11,146 

11,137 

11,128 

11,119 

11,110 

11,100 

11,090 

11,080 

11,070 

11,060 

11,050 

11,040 

11,030 

11,020 

11,010 

男性 女性
                        性別 

年齡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11,222 

11,205 

11,187 

11,170 

11,152 

11,135 

11,117 

11,100 

11,082 

11,065 

11,047 

11,030 

11,012 

10,995 

10,977 

10,960 

10,942 

10,925 

10,907 

10,889 

10,870 

10,851 

10,832 

10,813 

10,794 

10,775 

10,756 

10,737 

10,718 

10,699 

10,687 

10,675 

10,663 

10,651 

10,639 

10,627 

10,615 

10,603 

10,591 

10,579 

10,999 

10,988 

10,977 

10,966 

10,955 

10,944 

10,933 

10,922 

10,911 

10,899 

10,888 

10,877 

10,866 

10,855 

10,844 

10,833 

10,822 

10,811 

10,800 

10,789 

10,776 

10,764 

10,751 

10,739 

10,726 

10,714 

10,701 

10,689 

10,676 

10,664 

10,655 

10,647 

10,638 

10,630 

10,621 

10,613 

10,604 

10,596 

10,587 

10,579 

男性 女性

單位：新臺幣／每萬元基本保險金額



免費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3-133

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BNP Paribas Cardif TCB Life Insurance Co., Ltd.) 

係由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及法商法國巴黎保險控股公司持股

49%，共同合資成立。結合銀行通路厚實之客戶基礎，與法商法國巴黎保險關於

銀行保險業務之專業知識與國際多元經驗，共同拓展銀行保險業務，經營各項

人身保險業務，提供客戶完善良好之保險商品，包含人壽、年金、傷害及健康

保險，並著重資產累積及退休之資產配置，以專業、誠信及創新精神給予客戶

最佳服務及保障，使客戶擁有完善保險規劃，保障優質人生。

公司名稱：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5樓
電      話：(02)2772-6772
合作金庫人壽網址：https://my.tcb-life.com.tw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專案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

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本商品經合作金庫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

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合作金庫人

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消費者於購買本保險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保險商品(躉繳)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5.89%，最低2.58%；如要詳細了解其

他相關資訊，請查閱合作金庫人壽網址https://my.tcb-life.com.tw或洽免費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3-133、電子信箱(email)：

tw_service@tcb-life.com.tw、您的業務員或親至合作金庫人壽（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5樓）查詢，以保障您的權益。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

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

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參考合作金庫人壽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本保險商品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其增值回饋分享金依宣告利率變動，本保險商品之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約定

外，合作金庫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須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本商品為複利增額型壽險商品，其保單借款利率屬短期利率且具變動性，通常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保戶辦理保單借款必須支付高

於按保單預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中途解約亦可能有損失或無法獲得複利增值。

要保人投保時，招攬人員應主動出示其具備主管機關規定銷售資格之證件，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及詳細解說保險商品之內容；招攬

人員如未主動出示告知，要保人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合作金庫人壽保留最終核保通過與否之權利。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與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可能影響本險所涉稅賦(如遺產稅)課徵。

為充分了解客戶，高齡客戶(65歲以上之要保人、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之人)投保本商品者需填寫高齡投保評估量表，若評估結

果顯示其欠缺辨識不利投保權益之能力或保險商品不適合，合作金庫人壽不予承保。

本廣告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本廣告係由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規劃印製，並同意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本保險專案係由合作金庫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規劃、提供及承保，登錄於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備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之行員招攬、推介，並提供相

關業務之代收服務。

本商品及簡介由合作金庫人壽發行與製作，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銷通

路並代理其保險商品，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合作金庫人壽負責。

臺灣土地銀行保險代理部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2)2348-4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注意事項

(合利旺旺)第6頁/共6頁

不分紅人壽保險單資訊揭露：

本商品各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及生存金與加計利息之應繳保險費累積值之比例關係如下：

1

2

3

4

5

10

15

20

投保年齡 5

保單年度 女性男性

35 65

女性男性 女性男性

範例(躉繳)：

※本試算表僅供參考，實際數值依利率而變動。
※依據上表所示，提早解約將不利於保戶。

ΣGPt (1+i)
m-t+1

CV +m ΣEnd (1+i)t

m-t

i：

CVm：

G P t：

Endt：

m：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初

(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利率之平均值。

(本年度所用數值為1.75%)。

第m保單年度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年末解約金。

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付者，其值為0。

應揭露之年期 m=1∼5、10、15、20。

70.4%

92.3%

91.6%

90.9%

90.2%

87.8%

84.4%

81.2%

70.1%

91.9%

91.2%

90.5%

89.8%

87.4%

84.2%

81.0%

71.2%

93.2%

92.4%

91.7%

90.9%

88.1%

84.5%

81.0%

70.8%

92.7%

92.0%

91.3%

90.6%

88.0%

84.6%

81.4%

71.1%

93.1%

92.2%

91.4%

90.6%

87.9%

84.4%

80.9%

70.8%

92.7%

92.0%

91.2%

90.5%

87.9%

84.5%

81.1%


